
開  始 

諮詢後，不符

合資格或文

件不完整

者，無法申請

求職交通補

助金。 

 

民眾親自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。 

Y 

櫃台人員作簡易諮詢，填寫簡易諮詢表後，開立介紹卡，推介應徵。 

 

求職者應徵地點與日常居住

處所距離 30 公里以上或為低

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

力被害人，於依相關注意事項

辦理審核後，得當場發給求職

交通補助金。 

業務科人員審核資料無誤後，依照程序辦理請款歸墊事宜。 

就業服務人員於發給求職交通補助金後，務必確實於「網際網路就

業服務系統」登錄該求職人資料及核發情形，以免重覆發給(每人

每年度以發給 4 次為限)。 

結  案 

服務台領取號碼牌再至求職櫃台辦理登記。 

 

求職者表示沒有交通費可以前往應徵，櫃檯人員確認是否符合就

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項，第一款、第二款資格。 

各中心承辦人員將所填具完整資料送分署複核並辦理請款歸墊作業。 

 

N 

執行追繳 

 

求職者未依限將回覆卡

送回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
且亦未前往應徵，除當

年度不再發給外，應繳

回已領取之津貼，另依

就促辦法兩年內不得申

領就促辦法之津貼。 

 

求職者已於7日內將回覆

卡送達公立就業服務機

構，但經後續追蹤時發現

該求職者並未前往應

徵，則該求職者並無求職

行為，已違反規定，應予

追繳，另依就促辦法兩年

內不得申領就促辦法之

津貼。 

 

求職者應徵結果，

已於 7 日內填具推

介回覆卡通知原開

立介紹卡之就業中

心或經追蹤有應徵

者。 

 

求職者於推介就業

之次日起 7 日內，填

具推介就業情形回

覆卡通知公立就業

服務機構，逾期未通

知者，當年度不再發

給。 

 

申請求職交通補助金流程圖 

 


